
2017 年扶贫审计工作方案

根据《自治区审计厅 2018 年工作要点通知》（审办财发

〔2018〕2 号），市审计局特制定了《2017 年扶贫审计工作

方案》，结合我市脱贫工作实际，现就各县（区）审计局，

局机关有关科室 2017 年扶贫审计工作制定方案如下：

一、审计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精准扶贫、脱贫攻坚

基本方略，严肃查处脱贫攻坚政策措施落实和扶贫资金分配

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重大违法违规、损失浪费、风险隐患等问

题，并深入分析原因，提出改进和加强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

完善相关制度措施的意见和建议，促进有关部门和单位认真

贯彻落实国家扶贫政策，加强扶贫资金的管理，提高扶贫资

金使用成效。

二、审计对象和范围

审计对象：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中卫市本级 2017

年扶贫政策措施落实和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重大事

项可追溯到以前年度。

审计范围：审计主要涉及财政、扶贫、民政等扶贫工作

相关部门，以及相关金融机构。必要时，可延伸调查扶贫资

金和项目涉及的单位和个人。

三、审计内容和重点

（一）突出“精准”，检查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一是关注扶贫资金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检查有关部门资

金拨付是否及时、有无滞留；关注扶贫存量资金真实性问题。

重点揭示和反映资金长期闲置难以发挥扶贫效果的问题。

二是围绕精准扶贫要求，检查落实产业扶贫、异地扶贫

搬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金融扶贫、社保兜

底扶贫等政策措施进展情况，着力揭露和查处规划不衔接、

机制不完善、责任不落实、信息不共享等影响政策措施落实

的问题。

三是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情况。关注在扶贫开发工作中

贯彻落实政务公开有关要求的情况，以及扶贫资金项目行政

村公示制度是否存在流于形式等问题，并以问题为导向提出

建立健全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的具体政策建议。

（二）突出“安全”，检查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

一是关注扶贫资金分配过程中相关人员是否存在优亲

厚友，有无违规超标准、超范围、向不符合条件的主体分配

或发放扶贫资金，或向下属企事业单位、关系单位或亲属倾

斜等问题；有无直接或变相以咨询费、评审费、管理费等名

义向贫困地区、贫困对象或接受使用扶贫资金的单位、个人

违规收费谋取不当利益等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问题。

二是关注资金管理使用中有无将扶贫资金用于“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违规建设楼堂馆所、职工住宅或搞豪华

装修，违规超标准超范围发放人员奖金福利、公款吃喝、招

待送礼、公款旅游、挥霍浪费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国

务院“约法三章”要求的问题，揭示和反映一些部门违规将



扶贫资金用于市政建设、弥补经费支出等非扶贫领域的问题。

三是关注有无相关单位、企业或个人利用虚假项目、虚

假合同、虚假人员名单等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扶贫资金，利

用关系向扶贫资金和项目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输送利益

违规获得扶贫资金和项目，以及私设“小金库”用于小团体

利益甚至被个人贪污私分挪用等重大违纪违规问题，并严格

查处申报审批环节各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责任。

（三）突出“绩效”，检查精准扶贫目标和扶贫项目建

设运营情况。

着重选取整村推进、异地扶贫搬迁、特色产业发展、生

态建设、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改善等扶贫开发

重点项目，揭示长期应开工未开工、应完工未完工等影响扶

贫效果的问题并分析原因，查处扶贫项目建设或实施中是否

存在围标串标、以权谋私等重大违纪违法问题，是否存在因

管理不到位、擅自改变建设内容、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原

因，导致项目质量差、废弃闲置、苗木死亡荒废等造成重大

损失浪费的问题。

此外，对以往扶贫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检查，督

促被审计单位及时整改到位，积极完善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制

度规定。

（三）时间安排

本次审计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开始，4 月 31 日前结束。

及时向市审计局和同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汇报审计结果，

并于 5 月 31 日前提交各县（区）审计报告。



四、审计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精心组织。相关审计局要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刻认识到加强扶贫审计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抽调精干力量参与审计，保质保量完成审计任务。

（二）依法审计，客观求实。一方面坚持依法审计，严

肃查处扶贫领域重大违纪违法、重大损失浪费、重大风险隐

患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坚持客观求实、鼓励创新原则，以是

否符合中央决定精神和重大改革方向作为审计定性的根本

标准，切实做到“三个区分”，审慎做出结论和处理。审计

中注意发现和总结各县（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创新和探

索，促进完善制度机制。

（三）严肃纪律，确保质量。要坚持依法审计、文明审计，

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八不准”审计纪律和廉政规定，

严格规范审计程序，充分听取被审计单位和相关方面意见，确保

反映问题实施清楚、数据准确、证据充分完整、定性合理、责任

清晰。对审计发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如实报告，不得拖延、

隐匿和瞒报，重大问题随时报告。


